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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食品标签关联条款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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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购买者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食品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购买后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

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思考：

如何界定“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

什么是食品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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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没有证据证明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仍然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购买者请求以其实际支付价款为基

数计算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思考：什么是证据？什么是明知？



课件制作：刘士健 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十倍赔偿？

第一条  ……没有证据证明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仍然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购买者请求以其实际支付价款为基

数计算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如果有证据证明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

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释义

购买者不知道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购买的，人民法院支

持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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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所购买药品

是假药、劣药，购买后请求经营者返还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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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经营者请求购买者返还食品、药品，如果食品标签、标志

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者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

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当对食

品、药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的，依照食品安全法、药品管

理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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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受托人明知购买者委托购买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或者假药、劣药仍然代购，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

二款或者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请求受托人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托人不以代购为业的除

外。……

购买者委托专业代购人购买食品，职业代购人明明知道食品不合格
仍然进行代购，代购人应该赔偿。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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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以代购为业的受托人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

者假药、劣药仍然代购，向购买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后向生产者追

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释义

职业专业代购人明知不合格仍然代购，向委托人赔偿后，不能从生
产者那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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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受托人不知道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假药、劣

药而代购，向购买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生产者追偿的，人民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释义

代购人不知道产品不合格代购，向委托人赔偿后，可以向生产者追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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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购买者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

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省、自

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等规定，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购

买者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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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食品不符合食品中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食品添加

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要求，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

求，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要求以

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等方面的食品安全标准，购买者依照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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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请求生产者或
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瑕疵
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为由进行抗辩，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对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抗辩不予支持：

　　（一）未标明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但属于本解释第八条
规定情形的除外；

　　（二）故意错标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

　　（三）未正确标明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足以导致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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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企业抗辩：漏标，故意错标，误导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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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请求生产者或
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虽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
予支持，但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瑕疵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足以认定标
签、说明书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

　　（二）根据购买者在购买食品时是否明知瑕疵存在、瑕疵是否会导致普
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等事实，足以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不会对消
费者造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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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抗辩的：

瑕疵，购买者知假买假，不会造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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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

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食品的标签、说明书虽存在瑕疵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或者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

　　（二）出现错别字、多字、漏字、繁体字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但不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产生误解；

　　（三）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规范，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

简称等不规范，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或者营养成分表数值修约间

隔、“0”界限值、标示单位不规范，但不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

　　（四）对没有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食品，未按照规定标示贮存条件；

　　（五）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其他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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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全的关

联性、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观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认定预包装食品标签、

说明书瑕疵。预包装食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明书瑕疵：

（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出现错别字、多字、漏字、繁体字，或者

外文翻译不准确以及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等的；

（二）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规范，或者对没有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食品，未按照规

定标注贮存条件的；

（三）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的；

（四）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或者营养成分表数值修约间隔、“0”界

限值、标示单位不规范的；

（五）其他情节轻微，不影响食品安全，没有故意误导消费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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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

然销售、使用的行为构成欺诈，购买者选择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第二款、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

条第一款规定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或者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

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购买者请求不成立但经营者行为构成欺诈，购买者变更为依照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当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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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照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

的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

持购买者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等因素认定

购买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食品数量。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仍然购买索赔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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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购买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短时间内多次购

买，并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起诉请求同一生产

者或者经营者按每次购买金额分别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购买者多次购买相同食品的总数，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

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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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短时间内

多次购买，并多次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就同一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起诉请求同一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

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诉

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综合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者的

购买频次等因素认定购买者每次起诉的食品数量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

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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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药
品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购买者
恶意制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违法
生产经营食品、药品的假象，以
投诉、起诉等方式相要挟，向生
产者或者经营者索取赔偿金，涉
嫌敲诈勒索的，应当及时将有关
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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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购买者恶意制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药

品的假象，起诉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当驳回购买者诉讼请求；构成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

讼法相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对其予以罚款、拘留。

　　购买者行为侵害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名誉权等权利，生产者或者

经营者请求购买者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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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刘博士

抖音号: 1098633519

抖音扫一扫，学习更多食品标签知识


